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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育保险都有哪些待遇

上海城镇生育保险待遇项目包括：

(一)生育生活津贴; (二)生育医疗费补贴。

从业妇女的生育生活津贴和生育医疗补贴由城镇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失业妇女的生育生活津贴由失业保

险基金支付;生育妇女的生育医疗费补贴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相关查看：上海生育保险报销流程   上海生育保险报销条件

本地宝提醒：

2011年7月1日将《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中关于从业妇女生育生活津贴计发基数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生育生活津贴（2011年7月调整）：

从业妇女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为本人生产或者流产当月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从业

妇女生产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

，按300%计发;低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发;但低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规定

的生育生活津贴最低标准的，按最低标准计发。

生育医疗费补贴：

http://sh.bendibao.com/shsi/2011617/62306.shtm
http://sh.bendibao.com/shsi/2011617/62305.shtm


(一)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3000元; 

(二)妊娠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500元;

(三)妊娠3个月以下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为300元。

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待遇一览表

  
项目 待
遇标准
对象

 

  
生育生活津 贴

  
生育医疗费补 贴

  
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妊娠
不满7个月早产

  
妊娠3个月（含3个
月）以上7个月以
下自然流产

  
妊娠3个月以

下自然流产或
子宫外孕

  
妊娠7个月（
含7个月）以
上生产或妊娠
不满7个月早
产

  
妊娠3个月（
含3个月）以
上7个月以下
自然流产

  
妊娠3个月以

下自然流产或
子宫外孕  

顺产
  

难产
  

晚育
  

多胞胎

  
 
从
业
妇
女

  
  
缴纳
社会
保险
费满
一年

  
本人生产或者
流产当月所在
用人单位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

  
增加半

个月

  
增

加

一

个

月

  
每多生一
个婴儿增
加半个月

  
妊娠3个月(含3个
月)以上、7个月以
下流产的，按1个
半月享受生育生活
津贴

  
按1个月享受
生育生活津贴

  
3000元

  
500元

  
300元

  
从业妇女生产
或者流产时所
在用人单位的
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高于
本市上年度全
市职工月平均
工资300%的
，按300%计
发;低于本市
上年度全市职
工月平均工资
60%的，按60
%计发;但低
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规定
的生育生活津
贴最低标准的
，按最低标准
计发。

  
 

  
 

  
缴纳
社会
保险

  
从业妇女缴纳
城镇养老保险
费不满一年的

  
同

  
同

  
同

  
  按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资标
准乘以一个半月

  
按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
资标准乘以一

  
3000元

  
500元

  
300元



费未
满一
年

，或者虽满一
年但缴费基数
低于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规定的最低标
准的，其月生
育生活津贴，
按最低标准计
发。

上 上 上 个月

  
失 业 妇
女

  
按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
资乘以三个月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按上年度全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乘以一
个半月

  
按上年度全市
职工月平均工
资乘以一个月

  
3000元

  
500元

  
300元

  
注：本市2006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464元。

 

上海骏伯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小雨 女士

手机：13641911495 021-36352611-802

办公QQ：2643788936     办公26437889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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